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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老人急需送医

警车带路 开辟生命通道

轮胎放门口不翼而飞
男子顺手牵羊速被抓

亲爹变“债主”每天微信轰炸索钱款

要赡养费 可以 辱骂女儿 不行

电动自行车自燃 辅警变身“灭火侠”

做好事不留名 老人追至岗位“点赞”

近日，公安河西分局土城派出所接到辖区一
家汽车修理店报警称，存放在店门口的14条汽车
轮胎不翼而飞。

接警后，公安河西分局合成支援中心会同属
地派出所立即开展调查工作。民警辅警秉持“小
案不小办、民生无小事”的原则，一方面调取修理
店周边及沿线公共安全视频，逐帧梳理、细致排查
可疑人员行踪；另一方面深入周边社区及沿街商
铺，走访摸排，多方核实、固定证据，最终成功锁定
嫌疑人胡某（化名）。

民警立即前往胡某住处，当场查获14条被盗
轮胎，证据确凿。胡某起初还试图辩解，后在民警
耐心教育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实供述了
违法事实。目前，胡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
罚，被盗轮胎已全部追回并返还店家。

民警提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贪图小利
“顺手牵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记者 张艳 通讯员 于雷

2月27日晚上，马先生回到家，走进卧室就觉
得不对劲——枕头好像被人动过。他赶紧掀开枕
头一看，心中一紧：那部心爱的红色手机不见了踪
影。意识到家中进贼，马先生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市公安局宁河分局俵口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

现场。经过细致勘查和走访，民警发现了一些不
寻常的线索，并很快锁定一名可疑男子。令人惊
讶的是，此人正是马先生的一位朋友。
到案后，这位“朋友”向民警交代，当晚他去马

先生家本想一起喝酒，发现家中无人。看到床上
放着一部手机，他一时头脑发热，便将手机装进自
己口袋，事后因害怕，又把手机藏在邻居家外面的
木板下。

目前，该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赵铭泉

手机丢了警察来了
贼抓到了竟是朋友

因家庭原因，小王自幼未
与父亲老王共同生活。小王
成年后，老王联系上女儿并多
次索要赡养费，小王也不定期
向其支付。

此后，老王提出让女儿为
其办理贷款，遭到拒绝。他
又以丧失劳动能力为由，频
繁向小王索要赡养费。多次
索要未果后，老王开始每天
不分时段地向小王发送大量
微信语音和文字，内容多含
威胁、辱骂。

长期的精神折磨令小王
身心俱疲。她前往医院检查，
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状态，存在
自杀或自残的较大风险。因
恐惧父亲的行为继续升级，小
王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禁止

老王对其威胁、骚扰。
河西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老王在违背女儿意愿的
情况下，通过微信长期、密集
地向其发送文字和语音信
息，致使小王感到不安，该行
为构成骚扰；其发送的威胁
性内容使小王产生恐惧，该
行为构成恐吓。

法院指出，老王作为父亲
固然有权主张赡养费，但行使
权利的方式不得超出合理限
度。本案中，老王的主张方式
已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伴有
恐吓行为，对女儿造成精神侵
害，依法构成家庭暴力。

据此，河西区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
老王威胁、骚扰女儿小王。

3月15日下午3时15分许，
高速公路交管支队勤务九大队
交警、辅警在津宁高速公路北辰
东收费站执勤。当时，一辆从该
收费站驶出的车辆突然停下，驾
驶人向执勤交警、辅警紧急求
助。原来，该车后座乘坐着一名
因脑出血突发休克的老人，需立

即送往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急救。驾驶人因担心延误
救治，情急之下向交警求助。

接到求助后，执勤交警、辅
警立即将情况上报至大队值班
室，同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以
警车带道的方式开辟生命绿色
通道，全程引导送医车辆快速

通行，最大限度缩短通行时间。
一路上，交警密切关注送医

车辆动态，提前预判路况，疏导
沿途车辆避让，全力保障护送路
线畅通。约半个小时后，送医
车辆顺利抵达天津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车辆停稳后，交
警立即下车，跟随医护人员跑
进急救室，协助推出转运床，与
家属一同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扶
至病床，快速送入急诊室。

直到确认老人得到及时救
治、无其他紧急需求后，交警、辅
警才离开医院，返回执勤岗位。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刘媛

这段通话录音及事发时的
视频近日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
注。事情发生在3月11日，交
管南开支队体育中心大队辅警
寇嵩在宾水西道与水上公园东
路交口执勤时，一位老人推着
一辆底部冒烟、即将起火的电
动自行车向他跑来。寇嵩立即

疏散周边车辆及人员，并逐车
询问过往驾驶人是否随车携带
灭火器。成功借到干粉灭火器
后，寇嵩熟练操作，迅速将明火
彻底扑灭。“大爷，火已经灭
了，没有危险了！”随后，细心
的寇嵩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
并反复叮嘱老人务必及时到维

修点排查车辆隐患。
3月12日上午，老人专程

来到执勤岗位向寇嵩致谢。“小
伙子，昨晚我越想越后怕，当时
要是没遇到你，真就麻烦了。
昨天你一直说只是举手之劳，
不愿透露姓名和单位，我只能
到岗位上找你了。”经再三询问
得知寇嵩所在单位后，老人又
特意拨通体育中心大队电话。
“这孩子真好，谢谢你们培养出
这么好的同志。”老人在电话中
一再表示感谢。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滕飞

近日，津南区一消费者在炸鸡中吃出蟑螂，一
气之下发视频、写差评，却被商家诉至法院索赔。
这场纠纷该如何化解？

市民李某通过外卖平台从某炸鸡店订购餐
品，食用时发现其中有一只蟑螂。李某随即联系
商家协商，并前往店内交涉。交涉过程中商家报
警，双方矛盾激化。事后，李某在外卖平台发布评
论，上传带有蟑螂的餐品照片和视频。商家则在
平台留言称，李某是为敲诈钱财而恶意报复。双
方再次交涉无果，李某又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
布相关视频和照片，引发一定关注。商家认为李
某的行为损害了炸鸡店名誉，遂诉至津南区人民
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系本案消费者，消费
事实清楚，且有外卖平台订单记录可查，其此前
无其他投诉记录。结合双方交涉的时间线索、微
信聊天记录、商家曾提出“少赔方案”等事实，可
以认定涉案炸鸡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商家主张
李某“伪造蟑螂系讹诈”，因未提供证据证实，法
院不予采信。
法院指出，消费者基于真实消费体验，在网络

平台发布的评价属于正当行使监督权。李某所发
布的内容未捏造事实，未使用侮辱性、诽谤性语
言，即使视频有一定浏览量，亦不构成名誉权侵
权。最终，法院判决李某不构成名誉权侵权，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 常健

炸鸡里吃出蟑螂 太气人
发视频网上曝光 没侵权

法官说法

法官在释法时指出，长

期以来，无论社会认知还是

执法实践，均偏重于打击身

体暴力，对精神暴力的危害

性认识不足、打击力度不

够。尤其在家庭成员之间，

精神暴力手段更为隐蔽，伤

害却不亚于身体暴力。因

此，当一方以主张合法权利

为由实施行为时，法院需结

合证据综合判断，既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也防止以维

权之名行精神暴力之实。

本案中，老王长期、密集

地向女儿发送威胁性信息，

这种“信息轰炸”已违背公序

良俗，超过社会一般人的承

受限度，对小王造成严重精

神困扰。其行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关于“精神侵害”的规

定，构成家庭暴力，必须依法

予以制止。

记者 常健

家暴，从来不只是拳打脚踢，精神打压、言语羞
辱、长期冷暴力都是伤人的“软刀子”。近日，天津市
河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父亲威胁、辱骂女儿的
案件。

近日，高速公路交警、辅警在执勤中接到求助：一
辆载有脑出血休克老人的车辆需紧急送医。他们迅
速响应，开辟生命绿色通道全程护送，为老人救治争
取了宝贵时间。

“昨天中午我的车着火了，小伙子赶紧拦车，拦了
好几辆才借到灭火器，很快就帮我把火灭了。”3月12
日上午，一位老人拨通交管南开支队体育中心大队电
话，对热心帮助自己灭火的交通辅警点赞致谢。


